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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关于加强全省"五水共治"
工作过程中档案管理的通知

备市、县(市、

组备成员单位:

    "五水共治

全省"五水共治

量的档案资料。

齐全完整，充」

事项通知如下:

分

区)治水办、档案局，省"五水共治"工作领导小

'是浙江推进新一轮改革发展的关键之策。目前，

)已全面铺开，强势推进，在这一过程中将形成大

为加缸五水共治"档案管理，确保全过程档案的

发挥档案记录历丈、服务现实的作用，现就有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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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强化责任意识，提高对"五水共治"档案工作重要性的

认识

    "五水共治"工作过程中形成的档案(包括具有保存价值的文

字、图表、声像、实物等各种不同形式和载体的历史记录)，是

全省"五水共治"工作的真实反映，是迁水共治"工作考核验收的

重要凭证和项目建成后投入运行以及今后管理维护的重要依据，

也是"五水共治"工作成果展览展示的第一手素材。"五水共治"档

案工作是"五水共治"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记录省委、省政府

这一重大战略举措，保障"五水共治"工作顺利进行的一项基础性

工作。各地、各部门要强化责任意识，切实提高对做好"五水共

治"档案工作重要性的认识，采取有效措施，确保"五水共治"全

过程档案的完整、准确、系统、安全和有效利用。

    二、明确工作职责，确保"五水共治"档案工作顺利开展

    各地治水办负责对木辖区的"五水共治"档案工作进行统一

领导和管理，要将"五水共治"档案工作列入"五水共治"整体计

划，纳入"五水共治"综合考核内容，做到"五水共治"档案工作与

"五水共治"工作同步部署、同步推进、同步检查;要明确分管领

导、责任部门和档案管理人员，及时做好工作开展过程中形成的

各类文件材料的收集、整理、归档以及移交等工作。各地"五水

共治99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和有关治水职能部门(含乡镇、街道)，

要将"五水共治"档案工作列入木单位木部门档案工作重点任务，

列入各有关人员的岗位职责，及时做好"五水共治"过程中形成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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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材料的收集、整理、归档以及移交等工作，并做好对所属治

水项目档案工作的监督和指导。

    各地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耍加强与治水办以及有关部门的协

调沟通，加大对"五水共治"备责任单位和参建单位档案工作的业

务监督指导力度，会同治水办制定《五水共治"档案工作相关规章

制度，组织开展档案人员专题业务培训;要做好"五水共治颂域

相关重点建设项目档案工作的监督指导，优先安排项目验收，确

保项目档案质量;耍增强存文意识，运用文字记录、图片拍摄、

声像摄录等手段，主动参与记录《五水共治"过程，按规定做好档

案接收工作。

    各项目参建单位要配备专门人员，做好木单位职责范固内项

目文件材料的形成、积累、整理和归档工作，并按规定将项目档

案移交给责任单位统一汇总、集中管理。

    为确保"五水共治"档案工作顺利开展，各地、各部门应落实

必要的工作经费、设施、设备等条件保障。

    三、加强规范管理，确保"五水共治"工作全记录

    加强档案收集。省治水办和省档案局制定了付五水共治"

文件材料归档范围》(见附件)。各地、各部门可根据实际制定归

档范围，加强源头管理，按照"谁形成谁负责"的原则，加强对"五

水共治"工作过程中形成的文件材料的收集工作。各项目建设单

位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形成的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参见《国家重大建

设项目文件归档要求与档案整理规范》(DA/T28一2002)。按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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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第一时间介入"的要求，各地、各部门要着力收集反映"五水共

治"工作重要阶段或成果，特别是反映治水前后变化的照片、录

音、录像等声像材料以及实物，做到应收尽收，不留遗憾。

    做好档案归档移交。各地治水办、备相关单位应在每年6月

底前完成上一年度文件材料的收集、整理工作，并向档案室移交，

归档大件必须收集齐全、手续完备，符合规范要求，同时要做好

电子文件归档和纸质档案数字化扫描工作。建设项目档案应在项

目完工以后及时整理归档。各地治水办须在"五水共治"工作完成

后，及时做好档案移交进信工作;备相关职能部门应根据档案接

收有关规定，定期做好档案移交进馆工作;项目建设单位应在项

目完工以后，根据档案归属流向，做好档案移交工作。

    省治水办和省档案局将不定期开展"五水共治"档案专项检

查，对有关情况进行通报。

附件:"五水共治"文件材料归档范围

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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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十三卜

"五水共治"文件材料归档范围

    一、"五水共治"领导小组办公室

    归档范围包括综合类、宣传类、督查类、项目类、特种载体

类等文件材料。

    综合类主要有领导讲话、批示、指示;制定下发或联合下发

的文件材料;会议纪要、记录以及各类文件材料;重要事项的请

示、批复;计划、总结、调研等文件材料。

    宣传类主要有宣传工作方案，工作简报，重要动态信息，先

进典型，特色亮点工作以及经验做法等文件材料。

    督查类主要有督查方案，违法行为查处材料，督查工作中形

成的通报等材料以及考核工作中形成的各类材料。

    项目类主要有治污水、防洪水、排涝水、保供水、抓节水等

工作中形成的各类文件材料。

    特种载体类主要有"五水共治"前后及共治过程中形成的照

片、声像、实物等，包括领导视察、项目治理、重要会议、重要

活动、媒体宣传报道等形成的照片声像;实物类，包括奖状、荣

誉证书、奖牌以及重点水域水质水样等;电子文件载体材料如光

盘、磁带、硬盘等。

产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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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二、各相关职能部门、项目责任单位

    归档范围包括"五水共治"工作形成的管理性文件(归入文书

档案)，主要有机构建立、会议记录、计划总结、政策意见、典

型材料等各种载体形式(包括文字、图表、声像、电子、实物)

的文件材料;项目文件材料，具体参考《国家重大建设项目文件

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表》。

    三、其他相关单位

    木单位在"五水共治"工作中形成的有查考利用价值的各类

文字、图表、声像、电子、实物等不同形式和载体的文件材料。

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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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省委办公厅，省政府办公厅。

浙江省"五水共治"I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综合组 2014年5月16 日印发


